
111120232023..33..33 星期五星期五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法 院 公 告

2023年3月3日

（2023）浙0212民初2298号
吴朝强：原告左振兴与被告吴朝强、吴朝山、宁波宇沫

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宁波维坤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制
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本案定于2023年4月1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603号
冯旗心：原告胡志恒和被告冯旗心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动履行告知书、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3年
4月12日15时40分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5299号
李承剑（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汤泉乡侯六村东升组

020号，公民身份号码340825197604303418）：原
告金海波与被告李承剑、陶勇、王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拒接电话且具体联系住址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225民初529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金海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197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57621
元，由原告金海波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3）浙0226民初534号
杨祥才：本院受理原告宁海岭峰电子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
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及诉讼须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表、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
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98643元并支付逾期利
息损失（以98643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
款项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与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4月19日上午
9时00分在宁海县人民法院西店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执恢568号
TAOledCompanyLimited：本院（2020）浙0281

民初650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效力，因你未履行判
决内容，故宁波颐道照明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
行，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评估你在宁波颐道照明有
限公司处百分之四十九的股权，由于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评估报告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对评估提出书面异议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5日内,逾期则视为无异议，本院将
依法进行拍卖。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6266号
广东速腾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余姚市南瑞

洁具厂与被告广东速腾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2022）浙0281民初6266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该判决书确定：被告广东速腾科技有限公司于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广东速腾科技
有限公司货款40750元。本案案件受理费819元，由被告
广东速腾科技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前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8024号
侯海来（公民身份号码：4522281991****0531）：原

告陈钦良与被告侯海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
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诉请：
1、请求判令被告付清欠原告的租金、水电费、房间门(铁门)的
开锁换锁费等共计人民币3377元；2、请求原告与被告所签
的合同、原告微信告知的内容，合法有效；3、本案诉讼费有
被告负责；4、判令被告归还原告院子大门。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前来本院陆埠人民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即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将定于2023年4月21日上午9时10分在余
姚市人民法院陆埠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949号
唐小家（522501199512296502）：本院受理原告

邹江强诉被告唐小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归还借款6000元，并支付自起
诉之日始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负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余姚市人民法
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天上午9时00分在本院丈
亭法庭第三审判庭（浙江省余姚市丈亭镇人民路10号）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1066号
冯洋（342426199010135416）：本院受理原告童

耀辉诉被告冯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
告诉请：1、判令被告归还借款811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
始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负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余姚市人民法院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天上午9时40分在本院丈
亭法庭第三审判庭（浙江省余姚市丈亭镇人民路10号）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296号
许呈加（公民身份号码：3426221977****6474）：

原告孙红军与被告许呈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
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
诉请：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即时支付原告货款10700元，
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为基础，
加计50%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前来本院陆埠人民法庭领取上
述材料，逾期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将定于2023年4月25日
上午9时在余姚市人民法院陆埠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7863号
潘文军：原告戚银姚与被告潘文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等有
关文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
万元，及自2020年1月13日起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
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4月21日9时
00分在本院丈亭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1403号
姚其南：本院受理原告孙裕先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进行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
告诉请:1.判令被告赔付原告以下所列项目及金额，被告
按70%的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具体赔偿项目如下：
医疗费33756.03元、后续医疗费8000元、误工费11995
元、护理费8140元、营养费1800元、伙食补助费1400
元、交通费500元、鉴定费1400元，以上合计66991.03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本院指定的举证期至开庭前一日止，逾期视为放弃
举证的权利。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由审判员丁金
琴独任审判，定于2023年4月21日9时在本院第十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7735号
长春弘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森

凡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长春弘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吉林安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慈溪聚贤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浙0282民初77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
如下：驳回原告温州森凡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173号
顾铃铃：本院受理原告段辉兵诉被告顾铃铃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应诉讼文
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庭审直播告知书、民商事诉讼须知、不履行生效裁判的
法律后果告知书、自动履行通知书等诉讼文书。原告段
辉兵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顾铃铃返还借款50000元；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顾铃铃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4月21日9时在慈溪市人
民法院范市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希你准时到
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374号
陈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卫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审理传票、民事裁定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
督卡、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庭审网络直播规定告知
书、诚信诉讼承诺书等。原告诉请：一、请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货款218531元，并以218531元为基数支付自立
案之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计付的逾
期付款利息；二、请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23年5月5日8时4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
院杭州湾新区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
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055号
徐喜田：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杭州湾新区车之道汽车

美容店诉被告徐喜田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法律
规定的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理传票、廉
政监督卡、民商事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原告5200
元修理费。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杨红伟进行审理。本案定于2023年
4月25日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杭州湾新区人
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2731号
周东方（公民身份号码：3203811989****7316）：

本院受理周雪、周亚琴与周东方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291民
初27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2760号

深圳市瑞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和县牧
丰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诉深圳市瑞商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20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91民初284号
田谷、何艳敏：本院受理宁波矗立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诉田谷、何艳敏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
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
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20
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8905号

杨培金、郑其芬、吴停:本院受理原告箭牌家居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培金、郑其芬、吴停侵害商标权
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
院诉讼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疫情防控告知书及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20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2号
陈玉华、黄大楷、沈浩、李盈：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陈玉华、黄大楷、沈
浩、李盈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
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
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18日9时00分在
瓯海区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2号
高敏、冯义、冯永杰：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高敏、冯义、冯永杰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
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
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18日
9时00分在瓯海区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2号
甘声学、陈小莉、全爱玲、王慧海、郑冬兰、夏建丽、

王琦、宋雪景、涂美秀、陈水勇、杨训梅：本院受理的原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甘声学、陈小
莉、全爱玲、王慧海、郑冬兰、夏建丽、王琦、宋雪景、涂美
秀、陈水勇、杨训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
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18日9
时00分在瓯海区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553号
唐山市丰润区宏大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与被告刘印
江、唐山市丰润区宏大运输有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审理阶段告知书

（含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等告知材料）、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
年4月24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915-3号
明廷武：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宝环卫运输有限公司

与被告明廷武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审理阶
段告知书（含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等告知材料）、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2023年4月2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915-1号
明廷文：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宝环卫运输有限公司

与被告明廷文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审理
阶段告知书（含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等告知材料）、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4月2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83破3号

本院于2023年1月31日,根据温州博达特种纸业有
限公司电请,裁定受理苍南县亿顺纸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同时决定适用快速审理,并指定浙江泽商律师事务
所担任管理人。该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3年3月26日
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温州大
道878号顺富大厦B幢8层，邮编:325000，联系人:季声
亮、任定国，联系电话:13968890939、13957709039)，申
报时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如逾期未申报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该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
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定于2023年3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
庭(地址:浙江省龙港市海港路1180号)召开，债权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
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龙港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11民初192号
陈丹、朱建良：本院受理原告陆娟红诉被告陈丹、朱

建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
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21民初3392号
赵箐：本院受理的原告缪玮丽与被告赵箐离婚纠纷

一案的（2022）浙0421民初3392号案件，已审理终结。因
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421民初33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3）浙0424民初839号
王潮存、嘉兴百晶装饰有限公司：本院于2023年2

月17日立案受理了原告姚燕飞诉你们装饰装修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1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1312号

郭群香(公民身份号码360424197408163812):
本院受理的原告缪伟峰与被告郭群香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请求判令:一、被告支付货款
48000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480000元为基数，按照违
约行为发生时LPR3.85%上浮50%的标准，自2021年
10月25日起计算至全部履行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
保全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24日上
午9时在本院许村人民法庭第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359号
曹 叶 锋（330424197907134017）、吴 超 伟

（330424198807311412）、何鸣（3304811983021
44812）:本院受理的原告海宁力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与被告曹叶锋、吴超伟、何鸣追偿权纠纷，因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原告请求判令：一、曹叶锋归还代偿款130444.81
元并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费。二，支付律师费6000元。
三、吴超伟、何鸣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承担诉讼费。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
并定于2023年4月1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12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5342号
郑荣水：本院受理原告安吉新众友酒业有限公司诉

被告郑荣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
一款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廉政监
督表、裁判文书上网规定、诚信告知书等。原告诉请判
令：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16400元，并支付利息1602元(暂
计算至2022年8月14日，此后利息按照lpr利率，参照逾期
罚息利率标准以自2022年8月15日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日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
理，逾期举证将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定于2023年4月
19日14时00分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604民初5388号
叶海斌：本院受理原告宣超与被告叶海斌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604民初53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681民初2152号
盛苗富：本院受理原告诸暨市钦丰针织厂诉被告盛

苗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后，因你下落不明，按照法律规
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的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3）浙0681民初2152号民事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诉讼指南（包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等）、开庭传票。原告诸暨市钦丰针织厂
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78350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
辩期限届满之日起15日内。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
判员周秀梅独任审理，如对独任审理有异议，提出异议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5
月8日9时30分在本院大唐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4096号

楼京:本院受理的原告浦江强艳包装有限公司与你
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726民初4096号民事判决书。主文
如下:一、被告楼京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
浦江强艳包装有限公司货款7592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以7592为基数，自2022年11月14日起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至实际履行之日上);二、驳回原告浦江强艳包装有
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66号之一

2022年10月8日,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东阳市富士碳素
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查，东阳市富士碳素制品
有限公司名下无财产可供处置，亦无财产可供分配，现管理
人申请宣告东阳市富士碳素制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
产程序。本院认为，债务人东阳市富士碳素制品有限公司
无财产可供分配，且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
定，本院于2023年2月24日宣告东阳市富士碳素制品有限
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3民初151号
王蕴棋：本院受理原告郭江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东阳法院2022年新版）、民事裁定书（转
普）、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20日内。并定于2023年5月4日14时
10分在本院第1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3民初1129号
高国林（男，1977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

省绍兴市柯桥区钱清街道江南村江南153号）：本院受
理原告东阳市兴邦化学有限公司与被告高国林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民
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简转普）、
开庭传票和证据材料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和20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4月28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横店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6325号

王华玉、马成周、永康市小逗号托育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方娉婷与被告王华玉、马成周、永康市小
逗号托育服务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784民初6325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予原告方娉婷撤回对
被告王华玉、马成周的起诉。(2022)浙0784民初632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方娉婷与被告永
康市小逗号托育服务有限公司于2021年8月1日签订
的《七田阳光课程销售协议》;二、由被告永康市小逗号托
育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返还原告方娉婷
课时费5134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
由被告永康市小逗号托育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4964号
王昱(住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尖山乡仁厚村民委员

会马栏湾村民小组 14 号附 1 号,公民身份号码：
532128198404053736):本院受理原告范红星与被
告王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由被告王昱支付原告范红星欠款10000元并赔
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20年1月16日起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至款清之日止）。二、由被告王昱支付原告范红星因
本案支出的法律服务费用150元。上述一、二项应支付
的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原告
范红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
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826，由原告范红星负担92元；由被告王昱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205办
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逾期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4925号
杨小隆：本院受理原告揭金香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802民初49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杨小
隆、杨秀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揭金香
货款63187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及副本，或向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